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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师一团～阿瓦提县公路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阿拉尔市公路管理处：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审批<第一师一团～阿瓦提县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及《第一师一团～阿瓦提县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1、 第一师一团～阿瓦提县公路全长53.133公里，其中新建32.964公里，改扩建22.169公里。K0+000～K18+000位于一团境内，K18+000～K53+13位于阿瓦提境内。公路等级为二级公路，设计速度80千米/时，路基宽12米，路面宽10.5米，车道宽2×3.75米，两侧各设1.5米的硬路肩和0.75米的土路肩；路面类型为中粒式沥青混凝土。全线设大桥1座、中桥5座、小桥6座，涵洞174道，平面交叉90处。不设置收费站、服务区等公路服务设施。项目总投资43531.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42.5万元，占总投资比例1.94%
二、该项目属于等级公路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路线、地点、性质、规模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项目施工前须完成落实的工作：
项目建设占用耕地35.81公顷，其中占用一团耕地10.17公顷，含基本农田8.99公顷；占用阿瓦提县耕地25.64 公顷，含基本农田3.83公顷。建设单位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本农田保护办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及有关法规政策的规定办理基本农田及一般耕地的用地手续，按“占一补一”的原则进行耕地补偿，并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式向被占用耕地的部门或个人进行补偿。
项目占用林地24.67公顷，其中占用一团林地7.85公顷，占用阿瓦提县林地16.82公顷、含阿瓦提县地方公益林7.13公顷。建设单位须严格按照批准范围砍伐林木，在项目实施前办理林地征占手续和采伐许可等，具体补偿费用由建设单位统一负责。
待上述手续办理完毕后，项目方可开工建设。
四、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沿线生态保护。严控施工范围，按照“永临结合”的原则，优化全线施工便道、弃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的设置。施工便道、弃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临时工程不得设在生态敏感区内。落实各项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等生态保护措施。
（二）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震、隔声措施，途径村庄施工时设临时隔声屏障和限速标志，封闭施工。施工噪声排放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防止对施工道路沿线居民等环境敏感点造成不利影响。
运营期在途径村庄段设置限速标志和禁鸣标志，定期养护路面、维持路的平整，在公路两侧设绿化带，对距离道路中心线30米内的12户居民区实施搬迁，确保公路边界外35米内区域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4a类标准要求、35米外区域的声环境质量满足2类标准要求。
（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设围挡，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进出车辆限速；细颗粒散体材料堆存须严密遮盖，运输时遮盖篷布，施工裸露地表及时做严实处理，大风天气严禁施工，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I6297-1996）中新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选用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施工机械车辆，加强机械、车辆的维护和管理，降低施工机械尾气排放，确保施工机械尾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
加强施工临时设施的废气治理。水稳拌合站运行产生的含尘废气经搅拌楼设置的箱式布袋除尘器处理，混凝土拌合站的筒仓含尘废气经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排放口高度均离地15米，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均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1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排放限值（颗粒物≤20毫克/立方米）要求。沥青拌合站加热炉使用轻质柴油，沥青加热拌合产生的废气采取“冷凝+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废气中沥青烟、苯并芘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沥青烟排放浓度≤75毫克/立方米、排放速率≤0.18千克/小时，苯并芘排放浓度≤0.3微克/立方米、排放速率≤0.05克/小时）。
加强运营期汽车尾气和道路扬尘治理。强化机动车管理和车辆尾气排放监管，推广符合国家标准的交通工具，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加强公路路面养护管理，及时修复破损面；加强公路运输管理，禁止超载及运送散装粉状货物无遮盖的车辆上路，减少道路扬尘产生。
[bookmark: _GoBack]（四）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化粪池处理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654275-2019）表2中A级限值后用于荒漠植被灌溉。桥涵路段施工应避开农田灌溉期（6月～8月），两端设减速标志，同时关闭上游放水闸门。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临时占地不得设在渠道两侧保护范围内，及时清运施工渣土，禁止向渠道及渠道周围倾倒渣土。施工完毕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残留物，恢复施工迹地。
落实运营期水环境保护措施。在跨越阿瓦提干渠、阿依巴格干渠、丰收总干渠的桥梁设置防撞护栏，并在桥梁旁设置限速标志；运载有毒、有害危险品车辆上路必须按国家相关规定报有关管理部门。若发生重大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知渠道管理部门关闭上游放水闸，停止放水；同时关闭下游支渠放水，将受污染水控制在有限区段内，由专业技术人员用罐车抽取受污染水，送至专业处置场所处置。
（五）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建筑垃圾、弃渣运至一团和阿瓦提县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弃土运至弃土场；废旧沥青料采用聚乙烯防渗膜包裹后运至阿瓦提县建筑垃圾场填埋处理；项目沥青烟气处理设备产生的废活性炭由施工单位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置，禁止在站内暂存和自行处置；临时沉淀池的沉渣、跨越水塘施工产生的钻渣、泥浆定期拉运至弃土场。施工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施工单位定期清运至一团和阿瓦提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六）落实生态恢复和生态补偿措施。工程施工须严格按照施工范围进行施工作业;严格按设计规定的取料场、弃土场进行取、弃料作业,禁止随挖随倒；严格限制取、弃土面积取土深度，不得随意扩大取土范围和破坏周围林草植被。剥离的耕作层土壤用于土壤改良；施工弃土、弃渣及时运至弃土场回填；风积沙料场剥离的表土单独堆放，施工结束后分层回填。施工结束后对弃土场进行缓坡处理，并做好工程开挖面、施工迹地等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工作。
五、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进行公开，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114.251.10.205），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七、交通局根据《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师市环委办发〔2020〕1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6月15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6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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